
记者从中国国

家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获悉，6 月 10 日，

国铁集团在 12306

网 站（含 手 机 客 户

端）试行在线选铺服

务，选择通达全国各

区 域 的 230 趟 高

铁、普速旅客列车作

为试点，对普速列车

软卧、硬卧和动车组

软卧、一等卧、二等

卧等铺别提供在线

自 主 选 铺 服 务 ，同

时，继续实行对 60

岁以上老人等重点

旅客优先分配下铺

的服务。

新华社 商海春 作

购票乘车更便捷购票乘车更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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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法治日报》
赖隽群 汪明沛 梁冬柳

被挖掘机压伤致残的蔗农陈

某单方申请鉴定结论为构成十级

伤残。保险公司对鉴定结论不

服，提请再次鉴定，鉴定结论为九

级伤残。伤残等级高于之前鉴定

的等级，保险公司再次要求重新

鉴定。二次鉴定结论是否有效，

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

案情回顾：
2021年2月22日，吴某所雇

司机操作挖掘机装运甘蔗作业

时，将在田边干活的蔗农陈某右

脚压伤。挖掘机在保险公司投保

了工程机械设备保险，第三者责

任保险金额50万元，每次事故免

赔额为10%。

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法院

认定保险公司承担 90%的责任，

吴某承担 10%的责任，并以此判

决保险公司赔偿陈某 12.7 万元，

吴某赔偿陈某1.4万元。

伤情稳定后，2022 年 3 月 15

日，陈某做了人体损伤致残程度

鉴定，鉴定结果为陈某损伤右足

构成十级伤残。拿到伤残鉴定报

告，陈某再次将保险公司和吴某

诉至广西柳城县人民法院，要求

二者赔偿损失7.6万元。

保险公司对鉴定结论不服，

认为不构成伤残，提请再次鉴定。

在法院主持及双方当事人参

与下，第二次鉴定结论为陈某此

次损伤右足构成九级伤残，伤残

等级高于之前鉴定的等级。

陈某便变更诉讼请求，要求

保险公司和吴某赔偿损失 15 万

余元。再次鉴定结论对保险公司

不利，保险公司予以否认，并要求

第三次鉴定。

柳城县法院审理后认为，侵

害他人造成身体损害的，应当赔

偿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

鉴定费等损失。保险公司对陈某

之前单方提请的十级司法鉴定结

论不服，提请再次鉴定。第二次

鉴定程序及过程均符合司法鉴定

规定，鉴定结果具有证明效力，依

法应以新鉴定结论九级为准。保

险公司申请重新鉴定证据不足，

理由不充分，法院不予支持。陈

某主张伤残赔偿金为 15 万余元

并无不当。此外，陈某所受损失

还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

鉴定费 1600 元、交通费 100 元、

误工费411.94元等。

按保险公司、吴某的责任比

例分担后，柳城县法院作出一审

判决：保险公司赔偿陈某 13.9 万

元，吴某赔偿陈某2万元。

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

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再次申请重新鉴定。柳州市中院

终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理评析：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67 条规

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保险公司因再

次鉴定结论对己方不利，就予以

否认，要求重新鉴定，但没有提供

相应证据证明再次鉴定存在程序

违法或结论有误情形，法院依法

不支持其重新鉴定的主张。

《东南早报》 厦日 谭心怡

没有法定继承人，去世后财产归谁？

日前，福建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近期审

结的一起案件颇有参考意义。在这起申请

财产认定无主案件中，一对姐妹主动承担

了一位亲友的生养死葬义务。由于该亲友

没有直系亲属，姐妹俩各自分得了部分遗

产。思明法院法官以案释法，倡导亲友互

助互爱。

2013 年，黄某病逝。由于终身未婚，再

加上父母早年间已离世，黄某没有法定继承

人。白氏姐妹（化名）是黄某的表姐妹，她们

说:“黄某早年失业，之后就没有收入来源，

依靠父母的退休金生活。1997 年，黄某的

父母相继去世，我们和她一同为老人家办理

丧葬事宜，此后，她便靠父母留下的财产和

我们的接济生活。”黄某病逝后，白氏姐妹全

程办理她的丧葬事宜。

鉴于在黄某生前身后，白氏姐妹均主动

承担了生养死葬义务，二人申请认定黄某名

下位于思明区的一套房产、价值 95 万余元

的股票、资金以及银行存款均为无主财产，

申请法院判令上述财产归二人所有。

受理该案后，法院在媒体上发出认领上

述财产的公告，直至法定公告期一年届满，

始终无人认领。

法院经审理认为，黄某没有法定继承

人，名下遗产在其去世后属于无主财产，依

法应归国家所有。根据在案查明事实，白氏

姐妹在黄某生前予以其一定照顾、接济，死

后将其安葬，属于法律规定的基于对其的扶

养可以分给适当遗产的人员范畴。但黄某

生前独自居住，具有独立经济来源，亦可实

现生活自理，白氏姐妹所分得遗产应与所尽

扶养义务相当。据此，法院酌定将黄某名下

证券资金账号项下价值 953749.03 元的股

票、资金，银行存款 9278.11 元，分给白氏姐

妹均等所有。黄某名下的厦门市思明区房

产收归国家所有。

【法官说法】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条：对继承人

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人，或者继承人

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

适当的遗产。

我国第一顺位、第二顺位继承人限于

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

父母；对公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

媳；对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女

婿。过世公民如不具备上述法定继承人，

则意味其生前留有的财产被纳入“无主财

产”范畴。

考虑到上述居民生前可能因年老或病

弱，很可能接受不属于法定继承人范围内亲

属的照顾、扶助，并由亲属料理后事，对于符

合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条条件的被继

承人亲属，支持其适当分得部分遗产。

至于遗产如何分配，法院应根据被继承

人生前经济状况、身体健康状况，遗产价值

以及申请人所做的贡献程度综合衡量。

本报记者 丁田醒

近日，某国企领导与一名妙龄女子在成

都热门商圈举止亲密、牵手逛街，被街拍镜

头拍下并传至网络，引发广泛关注。这则

“国企领导牵手门”视频同样也将“街拍”这

一话题推上风口浪尖。

街拍即街头拍摄的意思。随着社交媒

体和短视频平台的崛起，街拍越来越大众

化，被拍摄对象也从时尚行业的从业者扩展

到一般社会公众。与此同时，一些变了味的

街拍开始出现。比如，打着街拍的幌子，行

偷拍之实；有些街拍故意聚焦年轻女孩的身

体部位，借此吸引流量。

街拍应当遵循哪些法律规范呢？记者

就此采访了北京盈科（金华）律师事务所律

师宋悦。

宋悦介绍，结合我国的民法典，街拍行

为可能涉及被拍摄者的以下权利：

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

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

有规定的除外。是否侵犯肖像权并非以商

业营利为条件，营利行为只是考量侵权程度

和侵权责任大小的依据。

隐私权。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

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诸如在公共场所

偷拍女性胸或臀等隐私部位，就属于严重侵

犯隐私权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民事

侵权外，此类行为还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可被处以罚款甚至拘留。

名誉权。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

他人的名誉权。如果街拍的照片或视频被

肆意传播，并被附加编辑一些不实信息，很

可能会出现诽谤、侮辱行为，侵害被拍摄者

的名誉权。

因此，在街拍时，应当尊重被拍摄者的

肖像权和隐私权，未经同意，不得拍摄和传

播。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依然要注意使用

的限度和正当性，避免产生其他不良侵害。

面对侵权行为，肖像权人既可以追究拍摄

者、发布者的法律责任，也可以追究平台的

责任。

也有网友提出，如果未经当事人同意，

偷拍、偷录了照片、视频，这些照片、视频在

法庭上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吗？

宋悦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

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对以严重侵

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

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

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比如，未经同意在他人家中安装摄像头

等获取相关证据，严重侵害了他人的隐私权；

通过暴力、胁迫、非法拘禁、窃听等方法取得

证据，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一旦触及

这些红线，偷拍偷录的证据将无法被采纳。

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对于当事人偷拍

偷录获得的证据，法官会结合以上法律规

定，综合考虑取证目的、动机、主观过错，获

取的方式和手段，行为后果及危害程度等因

素，判断是否合法并采纳。

两次伤残鉴定
等级不同如何认定？

尽责照顾亲友，姐妹平分近百万遗产

“街拍”虽时髦，也要注意法律边界
律师：不恰当的街拍不仅侵犯民事权利，还可能受到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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